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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9�年 11�月 2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

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同意公司使用

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股份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亿元，不超过人民

币2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元/股。 公司于2019年11月30日披露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公告编号为：（临）2019-102），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应于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

日内公告截止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具体情况如下：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尚未进行股份回购。

公司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

份管理办法（试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合规实施股份回购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月2日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旗下部分基金增加上海好买基金

销售有限公司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签订的开放式

证券投资基金销售服务协议,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将于2020年1月6日开始销售本公司旗下部

分基金。 投资者可通过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办理开户、申购、赎回、转换等业务，办理程序遵循

基金的法律文件和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相关规定,�具体基金如下: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1

大成景恒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090019

2

大成景荣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002645

3

大成中债

1-3

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A/C 007946/007947

4

大成中债

3-5

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A/C 007507/007508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400-700-9665

网址:� www.ehowbuy.com

2、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5558（免长途通话费用）

网址：www.dcfund.com.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时应认真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等资料。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一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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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开展投

资者走进上市公司活动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了使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更好地了解公司经营现状， 提升公司治理透明度， 公司定于

2020年1月9日至10日开展投资者走进上市公司活动，现将相关工作计划公告如下：

一、活动时间

2020年1月9日至10日

二、活动地点

珠海市

三、活动内容

实地体验、参观公司项目。

四、邀请对象

2020年1月2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

东。

五、报名方式

参加活动的投资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格力地产会”并点击“活动报名” ，即可进入报名链接进

行报名。 为保障投资者沟通效果，本次参加活动的投资者名额为30名，如报名人数超出限额，则根据

报名先后顺序及兼顾区域等因素确定，报名成功者将有专人电话联系确认。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蔡小姐

联系方式：0756-8803135,13640980380

七、其他

1、参与活动的个人投资者请携带个人身份证原件、机构投资者请携带机构相关证明文件，持股

证明。

2、活动详情敬请咨询公司联系人。

3、报名截止时间：2020年1月6日

4、“格力地产会” 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诚邀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格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二日

金信基金关于旗下基金增加东北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金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 ）与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东北证券” ）的

基金销售安排，自2020年1月6日起，东北证券代理销售本公司旗下基金，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涉及基金及业务范围

编码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1 002256

金信新能源汽车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 002849

金信智能中国

2025

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3 002862

金信量化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4 002810

金信转型创新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5 004223

金信多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 002863

金信深圳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7 005117

金信价值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8 005118

金信价值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9 004400

金信民兴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10 004401

金信民兴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11 004222

金信民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12 004402

金信民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13 004077

金信民发货币市场基金

A

类

14 004078

金信民发货币市场基金

B

类

15 006692

金信消费升级股票

A

16 006693

金信消费升级股票

C

17 007872

金信稳健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投资人可按照东北证券提供的方式办理以上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业务。 具体业务办理请遵循

东北证券的相关规定。

二、重要提示

上述申购赎回业务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赎回开放日和开放时间的基金。 基金封闭期等特殊

期间的有关规定详见对应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

新业务公告。

三、投资人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北证券客服电话：95360

东北证券网址：http://www.nesc.cn/

2、金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金信基金客服电话：400-866-2866

金信基金网址：www.jxfunds.com.cn

四、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职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本公司旗下基金均以1元初始面值开展基金募集，在市场波动

等因素的影响下，基金投资仍有可能出现亏损或基金净值仍有可能低于初始面值。 投资人应认真阅

读拟投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

自身情况购买与本人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

特此公告。

金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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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

公司参与投资并购基金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8月6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共同设立清洁能源投资并购基金的议案》。 为更好地强化公司在清洁能源领

域的影响力，做大做强主营业务，并提高在发电产业的发展和布局能力，公司控股子公司协鑫智慧能

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协鑫智慧能源” ）拟与华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能投

资” ）旗下天津源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源融” ）以及三峡建信（北京）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峡建信” ）共同设立以发电产业投资并购及整合等为主要投资方向的清

洁能源投资并购基金（以下简称“清洁能源基金” ），基金规模不超过10亿元人民币，其中优先级份

额不超过5亿元人民币，劣后级份额不超过5亿元人民币，优先级与劣后级比例为1:1。 协鑫智慧能源

作为劣后级有限合伙人之一，拟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不超过2.5亿元人民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8月8日披露的《关于共同设立清洁能源投资并购基金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9-083）

近日，协鑫智慧能源与其他合伙人完成了合伙协议的签署，协议金额为10亿元人民币。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协鑫智慧能源尚未正式缴付出资款。

公司将按照深交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12号：上市公司与专业投资机构合作投

资》要求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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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月3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

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人民币15,000万元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详情请见公司于2019年1月5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的《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公告》（2019-011）。

公司在使用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过程中，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主要用

于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没有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没有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未发生通过

直接或间接安排将上述募集资金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

的交易，且使用期限未超过12个月。

截止2020年1月2日， 公司已将上述用于临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15,000万

元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已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公司的保荐机构及保

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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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同孚实业私募债项目

相关债权人签署和解协议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丙方” ）为福建同孚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孚实

业” 、“乙方” ）发行不超过6亿元人民币（币种下同）私募债提供担保，近期因同孚实业自身资金紧张，其

所发行的私募债已出现逾期且未兑付的情形，由此也引发了相关的纠纷及诉讼。 为妥善解决与投资者之

间的纠纷，积极化解社会矛盾，公司与同孚实业私募债项目相关债权人（以下简称“债权人” ）及其他相

关方经友好协商，各方已达成和解，并签署了《和解协议》。 现将2019年12月16日～31日签署的《和解协

议》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和解事项的基本情况

债权人购买了乙方在华夏文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或上海理顾互联网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丁方” ）发行的金融产品，现乙方到期未能兑付该金融产品。 基于乙方目前暂无力兑付甲方购买的该产

品对应款项，乙方请求丙方代为支付。经乙、丙、丁三方核实，债权人购买的债券产品属于乙方发行私募债

范畴。 各方同意由丙方代乙方支付购买产品对应的款项。

二、和解协议主要内容

各方在和解协议签订后365日前（含该日，遇节假日则相应顺延），由丙方代乙方向相关债权人支付

约定款项。 债权人名称以及和解协议中的第1条款“未兑付的债券本金、利息” 、第2条款“和解后应付金

额” 主要内容详见下表：

序号 债权人

债券产品

/

未兑付金额

（

元

）

和解后应付金额

（

元

）

金融产品 本金 利息 合计

1

王萍 北斗泰山稳盈

5

号

B1

号产品

1,000,000.00 45,123.29 1,045,123.29 731,586.30

2

朱静雯 侨金所

-

同孚定融产品

350,000.00 13,232.88 363,232.88 254

，

263.00

3

魏佳君 侨金所

-

同孚定融产品

230,000.00 8,695.89 238,695.89 167,087.12

4

严炎 侨金所

-

同孚定融产品

300,000.00 27,000.00 327,000.00 228,900.00

5

欧阳飞

2017

年同孚

1

号文化债权产品

250,000.00 21,500.00 271,500.00 190,050.00

6

卿兰香 北斗泰山稳盈

5

号

B1

号产品

1,700,000.00 77,128.77 1,777,128.77 1,243,990.14

7

吴五星

青岛信产

-

同孚资产收益权产品

1,000,000.00 41,158.90 1,041,158.90

1,458,100.00

侨金所

-

同孚定融产品

1,000,000.00 41,841.10 1,041,841.10

8

戈锦

侨金所

-

同孚定融产品

250,000.00 9,452.05 259,452.05

604,963.49

110,000.00 4,158.90 114,158.90

130,000.00 4,888.36 134,888.36

青岛信产

-

同孚资产收益权

（

三

号

）

产品

350,000.00 5,734.25 355,734.25

9

苏忠辉

青岛信产

-

同孚实业

2018

年资产

支持计划产品

100,000.00 8,600.00 108,600.00 76,020.00

10

杨萍 青岛信产

-

同孚资产收益权产品

50,000.00 4,300.00 54,300.00

76,020.00

50,000.00 4,300.00 54,300.00

11

陈佳鹰

2017

年同孚

2

号文化债权产品

450,000.00 38,700.00 488,700.00 342,090.00

12

陈静 同孚

1

号文化债权产品

100,000.00 8,600.00 108,600.00 76,020.00

13

方红霞

2017

年同孚

2

号文化债权产品

3,200,000.00 288,000.00 3,488,000.00 2,441,600.00

14

郭阳炯

2018

年侨金所同孚定融产品

230,000.00 19,780.00 249,780.00 174,846.00

15

韩玲玲

青岛联合信用资产交易中心同孚

实业

2018

年资产支持计划

（

三号

）

400,000.00 6,700.00 406,700.00 284,690.00

16

侯亚丽

同孚实业

2018

年资产支持计划

3

号

产品

440,000.00 7,431.00 447,431.00 313,201.41

17

李春飞 青岛信产

-

同孚资产收益权产品

20,000,000.00 1,920,000.00 21,920,000.00 15,344,000.00

18

刘丹凤

2018

年资产支持计划

1,350,000.00 58,527.12 1,408,527.12 985,968.98

19

陆云舫 侨金所

-

同孚定融产品

200,000.00 7,561.64 207,561.64 145,293.15

20

吕金英

2017

年同孚

2

号文化债权产品

200,000.00 17,200.00 217,200.00 152,040.00

21

梅爱莲

青岛信产

-

同孚资产收益权六期

180,000.00 15,480.00 195,480.00

228,060.00

2018

年

-

侨金所同孚定融十五期

120,000.00 10,320.00 130,320.00

22

钱华娟 侨金所

-

同孚定融产品

100,000.00 3,780.82 103,780.82 72,646.58

23

沈一飞

2017

年同孚

2

号文化债权产品

2,000,000.00 180,000.00 2,180,000.00 1,526,000.00

24

史文杰

同孚实业

2018

年资产支持计划

3

号

产品

300,000.00 11,281.00 311,281.00 217,896.57

25

苏立新

2017

年定向债务融资

100,000.00 0 100,000.00 70,000.00

26

王楚安

2017

年同孚

2

号文化债权产品

100,000.00 8,600.00 108,600.00 76,020.00

27

王处平

2017

年同孚

2

号文化债

权产品

第

25

期

1,880,000.00 114,428.63 1,994,428.63 1,396,100.04

第

29

期

第

30

期

第

32

期

第

32

期

2017

年同孚

1

号文化债

权产品

第

32

期

第

34

期

28

王扣龙

侨金所

-

同孚定融三十四期

500,000.00 20,920.55 520,920.55

1,509,144.38

2018

年

-

侨金所同孚定融十八期

1,500,000.00 135,000.00 1,635,000.00

29

王晔 侨金所

-

同孚定融产品

100,000.00 3,780.82 103,780.82 72,646.58

30

吴露蓉 侨金所

-

同孚定融产品

240,000.00 9,073.97 249,073.97 174,351.78

31

夏青

2017

同孚

2

号文化债权产品

100,000.00 3,750.00 103,750.00 72,646.58

32

徐璐

2017

年同孚

2

号文化债权产品

150,000.00 12,900.00 162,900.00 114,030.00

33

闫雅琪 同孚

2

号文化债权产品

150,000.00 12,900.00 162,900.00 114,030.00

34

颜培新 青岛信产

-

同孚资产收益权产品

150,000.00 5,640.41 155,640.41 108,948.29

35

姚忻 同孚

2

号文化债权产品

150,000.00 12,900.00 162,900.00 114,030.00

36

易多奇 同孚

1

号文化债产品

310,000.00 27,900.00 337,900.00 236,530.00

37

于军 青岛信产

-

同孚资产收益权产品

300,000.00 11,342.47 311,342.47 217,939.73

38

于明心

2017

年同孚

2

号文化债权产品

100,000.00 8,600.00 108,600.00 76,020.00

39

郁勇娟

2017

年同孚

2

号文化债权产品

200,000.00 17,200.00 217,200.00 152,040.00

40

张慧君 同孚

1

号文化债产品

200,000.00 19,780.00 219,780.00 153,846.00

41

张剑锋

2017

年同孚

2

号文化债权产品

100,000.00 8,600.00 108,600.00 76,020.00

42

赵艳芹

同孚实业

2018

年资产支持计划

3

号

产品

300,000.00 11,796.00 311,796.00

436,499.00200,000.00 7,864.00 207,864.00

100,000.00 3,911.00 103,911.00

43

郑月娟

2017

年同孚

2

号文化债权产品

380,000.00 32,680.00 412,680.00 288,876.00

44

周湾

2017

年同孚

1

号文化债权产品

530,000.00 46,640.00 576,640.00 403,648.00

45

周盈孜 同孚

2

号文化债产品

150,000.00 13,500.00 163,500.00 114,450.00

合 计

44,130,000.00 3,460,183.82 47,590,183.82 33,313,149.12

3、丙方按照和解协议约定向债权人支付了第二条款项的，视为乙方已经向债权人支付了该产品的全

部款项（包括本金、利息、违约金等），债权人与乙方、丙方之间的全部债权债务结清，债权人不得再就该

产品向乙方、丙方和丁方主张任何权利（包括要求丙方承担担保责任）和任何款项（包括兑付期外的利

息、违约金等）。 对于丙方代替乙方向债权人支付的全部款项，无论丙方是否承担担保责任，乙方全部予

以确认并同意按照和解协议约定向丙方偿还本息，丙方可在任何时候向乙方追偿该本息。

4、债权人确认：债权人不存在任何隐瞒或遗漏，除本协议约定的产品外，债权人没有向乙方购买通过

丁方发行的其他任何产品，乙方不存在其它应向债权人兑付的产品，债权人无权向乙方或丙方及丁方主

张任何权利或任何款项；债权人收到和解协议的还款项之时所持有的《认购协议》、《认购确认书》、《担

保函》（如有）等文书同时失去所有的法律效力，并在还款当日交付丙方。

5、乙方确认：乙方不存在任何隐瞒或遗漏，除和解协议约定的产品外，乙方不存在其他应向债权人兑

付的产品，否则，乙方应承担由此给丙方造成的一切损失。乙方在丙方代为向债权人支付款项之日起就有

义务向丙方偿还全部代付款项及利息，丙方有权追偿丙方垫付的全部款项及利息，由此产生的费用（包

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交通费、食宿费等）均由乙方承担。

6、丁方负责确认债权人通过丁方购买的乙方产品数量、金额、期限、利率，并对和解协议所有数据负

责。 本次调解后债权人与乙方再无任何通过丁方购买的任何产品。

7、债权人必须确认和解协议调解事项是否提起法律诉讼或仲裁。若和解协议涉及的产品已经提起诉

讼或仲裁的，对于涉及的诉讼费或仲裁费（包括受理费、处理费及保全费、执行费）、担保函的费用、债权

人聘请律师产生的费用（如有）以及其他费用等，由债权人自行承担。债权人与乙丙丁四方在和解协议签

订后，以和解协议内容为基础向法院或仲裁委申请调解，由法院或仲裁委根据和解协议内容出具《民事

调解书》，丙方有权依据《民事调解书》直接向乙方追偿垫付的全部款项。 若法院或仲裁委不同意出具

《民事调解书》的，债权人向法院或仲裁委申请撤诉，各方按照和解协议约定内容执行。 若债权人在和解

协议签订后30日内不能完成撤诉并向丙方出具法院或仲裁委撤诉裁定书的，则丙方按和解协议第二条约

定向债权人付款的日期相应顺延，和解协议继续有效。

若和解协议涉及的产品未提起诉讼或仲裁的，各方按照和解协议约定内容执行，丙方有权按照和解

协议约定内容向乙方追偿垫付的全部款项。债权人聘请律师产生的费用（如有）以及其他费用等，由债权

人自行承担，若债权人故意隐瞒诉讼/仲裁或产品信息造成的一切法律后果由债权人承担。

如丙方原因未能在和解协议约定的期限内履行代付款项义务，则和解协议失效，债权人仍然可以按

照原产品认购协议、认购确认书的约定主张权利。

8、签署和解协议时，债权人将《认购协议》、《认购确认书》、转账凭证等文件原件交付给债权人代理

律师，在丙方付清款当日内债权人或债权人的代理律师应将前述原件交付给丙方，否则，丙方有权要求债

权人按每日1，000.00元标准计收违约金。 前述所有材料复印件作为协议附件由债权人、乙、丙、丁四方在

签订和解协议时共同签字确认。

三、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除已披露及本次披露的诉讼、仲裁外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但公司控股股东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上海五天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

海五天” ）名义开具商业承兑汇票、对外担保、对外借款等违规事项以及公司为关联企业同孚实业提供担

保的私募债项目已出现到期未兑付情况，尚未知是否存在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签署和解协议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基于会计处理的谨慎性原则，公司已在2018年对控股股的违规事项及为同孚实业担保的私募债项目

计提了坏账损失或预计负债，本次签署和解协议，公司将在当期冲回多计提的预计负债，预计增加公司1，

427.70�万元的利润，具体数据以审计机构确认的为准。

公司控股股东违规事项引发的纠纷及诉讼，公司与相关债权人达成和解后冲回前期多计提的预计负

债/坏帐准备，对当期利润产生的影响只是针对预计负债/坏帐准备进行的帐务调整，非系经营性利润，不

可持续，且不会增加公司的现金流。

五、风险提示

1、公司控股股东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上海五天名义开具商业承兑汇票、对外担保、对外借款等违规

事项，自2018年10月已开始引发了相关的纠纷及诉讼。 经核实，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股东大会相关历史

资料，没有涉及该等涉诉事项的任何相关审批文件，公司董事会认为涉及控股股东违规的公司诉讼公司

不应承担责任，公司董事会对各案件原告的诉求事项存在异议，公司将积极应诉，全力维护全体股东的合

法权益。基于会计处理的谨慎性原则，公司已在2018年度对前述事项进行了坏账损失和或有负债的计提。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控股股东的违规事项详见公司于2018年10月1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关于深圳证券交

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140）等公告。

2、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了公司为同孚实业发行不超过6亿元私

募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事项，截止目前，已有相关债权人因购买同孚实业通过相关平台发行的债券

产品出现逾期未兑付而起诉公司。鉴于公司控股股东已出现债务危机，为妥善解决与投资者之间的纠纷，

积极化解社会矛盾，公司与经核实属于同孚实业发行私募债范畴的债权人进行友好协商，并与部份债权

人及其他相关方达成和解，由公司按《和解协议》约定代同孚实业支付已逾期的债券产品。

3、公司控股股东的违规事项已实际对公司造成了损失，公司董事会已积极采取相关的应对措施，启

动了向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追偿等法律程序，目前公司已对控股股东持有的部份公司股份进行冻结。 鉴

于公司控股股东已出现债务危机，公司将尽最大限度的保障公司和投资者的利益。

4、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

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登载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

司相关公告，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和解协议》-王萍（本金100万元）；

2、《和解协议》-朱静雯（本金35万元）；

3、《和解协议》-魏佳君（本金23万元）；

4、《和解协议》-严炎（本金30万元）；

5、《和解协议》-欧阳飞（本金25万元）；

6、《和解协议》-卿兰香（本金170万元）；

7、《和解协议》-吴五星（两笔：本金100万元+100万元）；

8、《和解协议》-戈锦（四笔：本金25万元+11万元+13万元+35万元）；

9、《和解协议》-苏忠辉（本金10万元）；

10、《和解协议》-杨萍（两笔：本金5万元+5万元）；

11、《和解协议》-陈佳鹰（本金45万元）；

12、《和解协议》-陈静（本金10万元）；

13、《和解协议》-方红霞（本金320万元）；

14、《和解协议》-郭阳炯（本金23万元）；

15、《和解协议》-韩玲玲（本金40万元）；

16、《和解协议》-侯亚丽（本金44万元）；

17、《和解协议》-李春飞（本金2000万元）；

18、《和解协议》-刘丹枫（本金135万元）；

19、《和解协议》-陆云舫（本金20万元）；

20、《和解协议》-吕金英（本金20万元）；

21、《和解协议》-梅爱莲（两笔：本金18万元+12万元）；

22、《和解协议》-钱华娟（本金10万元）；

23、《和解协议》-沈一飞（本金200万元）；

24、《和解协议》-史文杰（本金30万元）；

25、《和解协议》-苏立新（本金10万元）；

26、《和解协议》-王楚安（本金10万元）；

27、《和解协议》-王处平（七笔：本金合计188万元）；

28、《和解协议》-王扣龙（两笔：本金50万元+150万元）；

29、《和解协议》-王晔（本金10万元）；

30、《和解协议》-吴露蓉（本金24万元）；

31、《和解协议》-夏清（本金10万元）；

32、《和解协议》-徐璐（本金15万元）；

33、《和解协议》-闫雅琪（本金15万元）；

34、《和解协议》-颜培新（本金15万元）；

35、《和解协议》-姚忻（本金15万元）；

36、《和解协议》-易多奇（本金31万元）；

37、《和解协议》-于军（本金30万元）；

38、《和解协议》-于明心（本金10万元）；

39、《和解协议》-郁勇娟（本金20万元）；

40、《和解协议》-张慧君（本金20万元）；

41、《和解协议》-张剑锋（本金10万元）；

42、《和解协议》-赵艳芹（三笔：本金30万元+20万元+10万元）；

43、《和解协议》-郑月娟（本金38万元）；

44、《和解协议》-周湾（本金53万元）；

45、《和解协议》-周盈孜（本金15万元）。

特此公告。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年一月三日

证券代码：

002102

证券简称：

ST

冠福 公告编号：

2020-002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公司担保的同孚实业私募债

项目债权人起诉公司及其他相关方的

《民事判决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冠福股份” ）于近日收到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以下

简称“德化法院” ）、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南安法院” ）签发的相关债权人因购买的福建同

孚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孚实业” ）通过相关平台发行的债券产品逾期未兑付而起诉公司及其他

相关方的《民事判决书》。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上述案件前期信息披露情况

公司在收到上述案件的法律文书时，已及时进行披露，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1月24日、3月29日、4月

18日、5月7日、6月15日、8月3日、9月19日、9月26日、11月26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 《关于

收到公司担保的福建同孚实业有限公司私募债项目债权人起诉公司及其他相关方的法律文书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9-037）、《关于收到公司担保的福建同孚实业有限公司私募债项目相关债权人起诉公司

及其他相关方的法律文书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78、2019-097、2019-122、2019-155）、《关

于收到公司担保的同孚实业私募债项目债权人起诉公司及其他相关方的 〈民事裁定书〉 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191、2019-236、2019-238）、《关于收到（2019）闽0526民初3697号案件〈传票〉及其

他法律文书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273）。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被告同孚实业因资金需求，通过相关平台发行的债券产品，并承诺到期归还本金并支付约定收益，冠

福股份为同孚实业发行私募债提供保证担保。 由于被告同孚实业到期未能按约定归还本金及利息，被告

冠福股份亦未履行担保义务，原告向德化法院/南安法院提起诉讼。 德化法院/南安法院对前述案件立案

受理，并依法作出《民事判决书》。

三、本次诉讼的诉讼请求

详见附表

四、本次诉讼的判决结果

详见附表

五、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除已披露及本次披露的诉讼外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

重大诉讼事项。但公司控股股东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上海五天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五天” ）名

义开具商业承兑汇票、对外担保、对外借款等违规事项以及公司为关联企业同孚实业提供担保的私募债

项目已出现到期未兑付情况，尚未知是否存在其他诉讼事项。

六、本次诉讼判决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公司基于会计处理的谨慎性原则，在2018年已对控股股东的违规事项及为同孚实业担保的私募债项

目计提了坏账损失或预计负债，预计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不会产生重大影响、对公司当

前正常的生产经营也未产生实质性影响。 对于本次德化法院的判决，公司将认真研究后作出下一步应对

措施。

七、风险提示

1、公司控股股东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上海五天名义开具商业承兑汇票、对外担保、对外借款等违规

事项，自2018年10月已开始引发了相关的纠纷及诉讼。 经核实，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股东大会相关历史

资料，没有涉及该等涉诉事项的任何相关审批文件，公司董事会认为涉及控股股东违规的公司诉讼公司

不应承担责任，公司董事会对各案件原告的诉求事项存在异议，公司将积极应诉，全力维护全体股东的合

法权益。基于会计处理的谨慎性原则，公司已在2018年度对前述事项进行了坏账损失和或有负债的计提。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控股股东的违规事项详见公司于2018年10月1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关于深圳证券交

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140）等公告。

2、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了公司为同孚实业发行不超过6亿元私

募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事项，截止目前，已有相关债权人因购买同孚实业通过相关平台发行的债券

产品出现逾期未兑付而起诉公司，该等债权人认为其购买的债券产品属于公司为同孚实业提供担保的私

募债产品， 公司有待进行核实该等债券产品是否全部属于公司为同孚实业发行私募债提供担保的范畴。

公司控股股东已出现债务危机，若公司因为前述提供担保而履行担保代偿责任，公司董事会将积极采取

相关的应对措施，尽快启动向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追偿等法律程序，尽最大限度的保障公司和投资者的

利益。

3、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

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登载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

司相关公告，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八、备查文件

1、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432号案件的《传票》、《民事判决书》及其他法律文

书；

2、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656号案件的《传票》、《民事判决书》及其他法律文

书；

3、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781号案件的《传票》、《民事判决书》及其他法律文

书；

4、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788号案件的《传票》、《民事判决书》及其他法律文

书；

5、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799号案件的《传票》、《民事判决书》及其他法律文

书；

6、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854号案件的《传票》、《民事判决书》及其他法律文

书；

7、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1458号案件的《传票》、《民事判决书》及其他法律文

书；

8、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3697号案件的《传票》、《民事判决书》及其他法律文

书；

9、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2019）闽0583民初3053号案件的《传票》、《民事判决书》及其他法律文

书；

10、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2019）闽0583民初3054号案件的《传票》、《民事判决书》及其他法律

文书；

特此公告。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年一月三日

附表：

序

号

案号 原告 被告

开庭

时间

开庭

地点

诉讼请求 判决结果

1

（

201

9

）

闽

0526

民初

432

号

陈晓

燕

同 孚 实

业

、

冠

福股份

、

华 夏 文

冠 资 产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

以 下

简称

“

华

夏 文

冠

”）

2019

年

3

月

6

日上

午

8:

30

德化法

院基层

法庭办

案中心

第三法

庭

1

、

依法判令同孚实业向原告支付本金

200

，

000

元及利息

10

，

150.68

元

（

自

2018

年

4

月

28

日起按年

利率

7.5%

暂计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

实际应付至

清偿之日

）；

2

、

依法判令同孚实业赔偿原告律师费损失

2

，

000

元和交通费损失

1

，

000

元

；

3

、

依法判令冠福股份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

保证责任

；

4

、

依法判令华夏文冠向原告支付本金

200

，

000

元及利息

10

，

150.68

元

（

自

2018

年

4

月

28

日起

按年利率

7.5%

暂计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

实际应

付至清偿之日

）、（

补充责任

）；

5

、

依法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

。

1

、

同孚实业应在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陈晓燕支付认购本

金

200

，

000.00

元及利息

（

自

2018

年

4

月

28

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

止

，

按年利率

7.50%

计算

）。

2

、

冠福股份对同孚实业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

冠福股份承担连带责任后

，

有权向同孚实业追偿

。

3

、

驳回陈晓燕的其他诉讼请求

。

如债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

应

当依照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

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

定

，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

案件受理费

4

，

497.00

元

，

由同孚实业

、

冠福股份负担

，

限于

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本院缴纳

。

如不服本判决

，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

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

，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

上诉于泉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

2

（

201

9

）

闽

0526

民初

656

号

裘晓

红

同 孚 实

业

、

冠

福股份

、

华 夏 文

冠

2019

年

5

月

10

日

9

时

00

分

德化法

院基层

法庭办

案中心

第二法

庭

1

、

依 法 判 令 同 孚 实 业 向 原 告 支 付 本 金

300

，

000.00

元及利息

14

，

552.88

元

（

自

2018

年

5

月

18

日

起按年利率

7.80%

暂计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

实际

应付至清偿之日

）；

2

、

依法判令同孚实业赔偿原告律师费损失

3

，

000.00

元和交通费损失

1

，

000.00

元

；

3

、

依法判令冠福股份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

保证责任

；

4

、

依法判令华夏文冠在同孚实业

、

冠福股

份不能履行上述义务时

，

对不足部分向原告承

担赔偿责任

；

5

、

依法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

。

上述标的额共计

：

318

，

552.88

元

1

、

同孚实业应在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裘晓红支付认购本

金

300

，

000.00

元及利息

（

自

2018

年

5

月

18

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

止

，

按年利率

7.80%

计算

）。

2

、

冠福股份对同孚实业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

冠福股份承担连带责任后

，

有权向同孚实业追偿

。

3

、

驳回裘晓红的其他诉讼请求

。

如债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

应

当依照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

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

定

，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

案件受理费

6

，

078.00

元

，

由同孚实业

、

冠福股份负担

，

限于

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本院缴纳

。

如不服本判决

，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

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

，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

上诉于泉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

3

（

201

9

）

闽

0526

民初

781

号

付明

东

同 孚 实

业

、

冠

福股份

、

华 夏 文

冠

2019

年

7

月

9

日

8

时

30

分

德化法

院基层

法庭办

案中心

第三法

庭

（

暂 算 至

2018

年

12

月

25

日

，

共 计 人 民 币

210

，

633.00

元

）

1

、

请求判令同孚实业归还原告本金人民币

200

，

000.00

元

；

2

、

请 求 判 令 同 孚 实 业 支 付 原 告 利 息

7

，

821.00

元

（

自

2018

年

6

月

8

日至

2018

年

12

月

8

日

）；

3

、

请求判令同孚实业支付原告逾期利息

，

自

2018

年

12

月

9

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

以本金

200

，

000.00

元为基数

，

按照合同约定的利率

、

按

天计算

，

暂计至

2018

年

12

月

25

日 的逾期利 息

727.00

元

；

4

、

请求判令同孚实业赔偿原告律师费损失

人民币

2

，

085.00

元

；

5

、

请求判令冠福股份对同孚实业的上述第

1

至

4

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

6

、

请求判令华夏文冠对同孚实业的上述第

1

至

4

项付款义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

；

7

、

请求判令本案诉讼费

、

财产保全费

、

财产

保全担保费

、

公告费由三被告共同承担

。

1

、

同孚实业应在本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向付明东支付认购本

金

200

，

000.00

元及利息

（

自

2018

年

6

月

8

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

按年利率

7.80%

计算

）；

2

、

冠福股份对同孚实业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

3

、

冠福股份承担连带责任后

，

有权向同孚实业追偿

；

4

、

驳回付明东的其他诉讼请求

。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

应当依照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

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

，

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

案件受理费

4

，

460.00

元

，

由付明东负担

44.00

元

，

同孚实

业

、

冠福股份负担

4

，

416.00

元

，

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本

院缴纳

。

如不服本判决

，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

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

，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

上诉于泉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

4

（

201

9

）

闽

0526

民初

788

号

陆建

兴

同 孚 实

业

、

华

夏文冠

、

冠 福 股

份

2019

年

5

月

28

日

9

时

30

分

德化法

院基层

法庭办

案中心

第一法

庭

1

、

判令同孚实业

、

华夏文冠归还原告本金

300

，

000.00

元

；

2

、

判令同孚实业

、

华夏文冠支付原告利息

11

，

342.00

元

；

以上述金额为基数

，

自

2018

年

3

月

16

日起至

2018

年

9

月

16

日的利息

，

按照年化收益

率

7.50%

【

计算至

2018

年

9

月

16

日

，

计算公式为

300

，

000.00*7.50%/365*184=11

，

342.00

元

】；

3

、

判令同孚实业

、

华夏文冠支付原告逾期

付款的利息

7

，

805.00

元

，

以上述金额为基数

，

自

2018

年

9

月

17

日起至实际偿还之日止

，

按照年化

收益率

7.50%

【

暂计算至

2019

年

1

月

7

日

，

计算公

式为

311

，

342.00*7.50%/365*122=7

，

805.00

元

】；

上述金额合计

：

319

，

147.00

元

。

4

、

判令原告对冠福股份福建冠福实业有限

公司的应收账款在第一项

、

第二项

、

第三项诉请

债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

5

、

判令冠福股份对第一项

、

第二项

、

第三项

诉请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

6

、

判决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

。

1

、

同孚实业应在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陆建兴支付认购本

金

300

，

000.00

元及利息

（

自

2018

年

3

月

16

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

止

，

按年利率

7.50%

计算

）；

2

、

冠福股份对同孚实业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

3

、

冠福股份承担连带责任后

，

有权向同孚实业追偿

；

4

、

驳回陆建兴的其他诉讼请求

。

如债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

应

当依照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

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

定

，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

案件受理费

6

，

088.00

元

，

由同孚实业

、

冠福股份负担

，

限于

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本院缴纳

。

如不服本判决

，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

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

，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

上诉于泉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

5

（

201

9

）

闽

0526

民初

789

号

徐小

兰

同 孚 实

业

、

华

夏文冠

、

冠 福 股

份

2019

年

5

月

28

日

10

时

00

分

德化法

院基层

法庭办

案中心

第二法

庭

1

、

判令同孚实业

、

华夏文冠归还原告本金

300

，

000.00

元

；

2

、

判令同孚实业

、

华夏文冠支付原告利息

27

，

000.00

元

；

以上述金额为基数

，

自

2018

年

1

月

12

日起至

2019

年

1

月

12

日的利息

，

按照年化收益

率

9.00%

【

计算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

，

计算公式为

300

，

000.00*9.00%/365*365=27

，

000.00

元

】；

上述金额合计

：

327

，

000.00

元

。

3

、

判令原告对冠福股份福建冠福实业有限

公司的应收账款在第一项

、

第二项

、

第三项诉请

债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

4

、

判令冠福股份对第一项

、

第二项

、

第三项

诉请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

5

、

判决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

。

1

、

同孚实业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奚民士支付认购本

金

360

，

000.00

元及利息

（

自

2018

年

4

月

28

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

止

，

按年利率

7.50%

计算

）；

2

、

冠福股份对同孚实业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

3

、

冠福股份承担连带责任后

，

有权向同孚实业追偿

；

4

、

驳回奚民士的其他诉讼请求

。

如债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

应

当依照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

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

定

，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

案件受理费

6

，

984.00

元

，

由同孚实业

、

冠福股份负担

，

限于

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本院缴纳

。

如不服本判决

，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

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

，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

上诉于泉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

6

（

201

9

）

闽

0526

民初

854

号

刘大

胜

同 孚 实

业

、

冠

福股份

、

华 夏 文

冠

2019

年

7

月

3

日

15

时

30

分

德化法

院基层

法庭办

案中心

第三法

庭

（

暂 算 至

2018

年

12

月

25

日

，

共 计 人 民 币

635

，

530.00

元

）

1

、

请求判令同孚实业归还原告本金人民币

600

，

000.00

元

；

2

、

请 求 判 令 同 孚 实 业 支 付 原 告 利 息

25.105.00

元

（

自

2018

年

5

月

25

日起至

2018

年

11

月

25

日

）；

3

、

请求判令同孚实业支付原告逾期利息

，

以本金

600

，

000.00

元为基数

，

自

2018

年

11

月

25

日

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

按照合同约定的利率

、

按

天计算

，

暂计至

2018

年

12

月

25

日为

4

，

093.00

元

；

4

、

请求判令同孚实业赔偿原告律师费损失

人民币

6

，

332.00

元

；

5

、

请求判令冠福股份对同孚实业的上述第

1

至

4

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

6

、

请求判令华夏文冠对同孚实业的上述第

1

至

4

项付款义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

；

7

、

请求判令本案诉讼费

、

财产保全费

、

财产

保全担保费

、

公告费由三被告共同承担

。

1

、

同孚实业应在本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向刘大胜支付认购本

金

600

，

000.00

元及利息

（

自

2018

年

5

月

25

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

止按年利率

8.30%

计算

）；

2

、

冠福股份对同孚实业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

3

、

冠福股份承担连带责任后

，

有权向同孚实业追偿

；

4

、

驳回刘大胜的其他诉讼请求

。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

应当依照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

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

，

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

案件受理费

10

，

156.00

元

，

由刘大胜负担

101.00

元

，

同孚实

业

、

冠福股份负担

10

，

055.00

元

，

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

本院缴纳

。

如不服本判决

，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

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

，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

上诉于泉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

7

（

201

9

）

闽

0526

民初

1458

号

胡毅

劼

同 孚 实

业

、

冠

福股份

2019

年

7

月

17

日

10

时

00

分

德化法

院基层

法庭办

案中心

第二法

庭

1

、

请求依法判令同孚实业向原告归还借款本金

人民币

100

，

000.00

元

；

2

、

判令同孚实业向原告支付借款利息人民

币

8

，

600.00

元

；

3

、

判令冠福股份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

；

4

、

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

。

1

、

同孚实业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胡毅劼支付认购本

金

100

，

000.00

元及利息

8

，

600.00

元

；

2

、

冠福股份对同孚实业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

3

、

冠福股份承担连带责任后

，

有权向同孚实业追偿

。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

应当依照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

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

，

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

案件受理费

2

，

472.00

元

，

由同孚实业

、

冠福股份负担

，

限于

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本院缴纳

。

如不服本判决

，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

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

，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

上诉于泉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

8

（

201

9

）

闽

0526

民初

3697

号

苏忠

辉

同 孚 实

业

、

冠

福股份

2019

年

12

月

11

日上

午

9

时

00

分

德化法

院基层

法庭办

案中心

第三法

庭

1

、

判令同孚实业返还苏忠辉认购协议本金人民

币

100

，

000.00

元

；

2

、

判令同孚实业向苏忠辉支付自

2018

年

4

月

28

日 起 至

2019

年

4

月

28

日 止 的 约 定 年 利 率

8.60%

计金额

8

，

600.00

元

。

3

、

判令同孚实业向苏忠辉支付自

2019

年

4

月

29

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按年息

8.60%

支付违

约损赔金

，

至

10

月

28

日止计金额

4

，

300.00

元

。

4

、

判令冠福股份就上述款项对苏忠辉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

；

5

、

判令二被告共同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

用

。

1

、

同孚实业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苏忠辉支付认购本

金

100

，

000.00

元及利息

（

自

2018

年

4

月

28

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

止

，

按年利率

8.60%

计算

）；

2

、

冠福股份对同孚实业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

3

、

冠福股份承担连带责任后

，

有权向同孚实业追偿

；

4

、

驳回苏忠辉的其他诉讼请求

。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

应当依照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

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

，

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

案件受理费

2

，

558.00

元

，

减半收取计

1

，

279.00

元

，

由同孚

实业

、

冠福股份负担

，

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本院缴纳

。

如不服本判决

，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

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

，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

上诉于泉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

9

（

201

9

）

闽

0583

民初

3053

号

王千

山

同 孚 实

业

、

冠

福股份

、

华 夏 文

冠

2019

年

5

月

21

日

8

时

30

分

南安法

院第三

法庭

（

暂计算至

2018

年

12

月

25

日

，

共计人民币

1

，

186

，

014.21

元

）

1

、

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同孚实业归还原告本

金人民币

1

，

146

，

025.21

元

；

2

、

请求判令被告同孚实业支付原告利息

24

，

286.00

元

（

自

2018

年

9

月

9

日至

2018

年

12

月

9

日

）；

3

、

请求判令被告同孚实业支付原告逾期利

息

，

自

2018

年

12

月

10

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

以

本金

1

，

146

，

025.21

元为基数

，

按照合同约定利

率

、

按天计算

，

暂计算至

2018

年

12

月

25

日的逾期

利息

4

，

003.00

元

；

4

、

请求判令被告同孚实业赔偿原告律师费

损失人民币

11

，

700.00

元

；

5

、

请求判令被告冠福股份对被告同孚实业

的上述第

1

项至

4

项付款义务承担连 带清偿责

任

；

6

、

请求判令被告华夏文冠对被告同孚实业

的上述第

1

项至

4

项付款义务承担连 带清偿责

任

；

7

、

请求判令本案诉讼费

、

财产保全费

、

财产

保全担保费

、

公告费由三被告共同承担

。

1

、

被告同孚实业应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王千山支付

认购金人民币

1

，

100

，

000.00

元及利息

（

利息自

2018

年

3

月

9

日起

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

8.30%

计算

）；

2

、

被告冠福股份对被告同孚实业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

；

被告冠福股份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

，

有权向被告同孚

实业追偿

；

3

、

驳回原告王千山的其他诉讼请求

。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

应当依

照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

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

，

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

本案受理费

15

，

474.00

元

，

由原告王千山负担

119.00

元

，

被

告同孚实业

、

冠福股份负担

15

，

355.00

元

；

被告同孚实业

、

冠福

股份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缴纳

。

如不服本判决

，

原告王千山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

日内

，

被告同孚实业

、

冠福股份

、

华夏文冠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

，

本院递交上诉状

，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

，

上诉于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

10

（

201

9

）

闽

0583

民初

3054

号

王千

山

同 孚 实

业

、

冠

福股份

、

华 夏 文

冠

2019

年

5

月

21

日

9

时

30

分

南安法

院第三

法庭

（

暂计算至

2018

年

12

月

25

日

，

共计人民币

1

，

430

，

645.04

元

）

1

、

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同孚实业归还原告本

金人民币

1

，

374

，

086.03

元

；

2

、

请求判令被告同孚实业支付原告利息

29

，

439.32

元

（

自

2018

年

8

月

14

日至

2018

年

11

月

14

日

）；

3

、

请求判令被告同孚实业支付原告逾期利

息

，

自

2018

年

11

月

15

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

以

本金

1

，

374

，

086.03

元为基数

，

按照合同约定利

率

、

按天计算

，

暂计算至

2018

年

12

月

25

日的逾期

利息

13

，

119.69

元

；

4

、

请求判令被告同孚实业赔偿原告律师费

损失人民币

14

，

000.00

元

；

5

、

请求判令被告冠福股份对被告同孚实业

的上述第

1

项至

4

项付款义务承担连 带清偿责

任

；

6

、

请求判令被告华夏文冠对被告同孚实业

的上述第

1

项至

4

项付款义务承担连 带清偿责

任

；

7

、

请求判令本案诉讼费

、

财产保全费

、

财产

保全担保费

、

公告费由三被告共同承担

。

1

、

被告同孚实业应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王千山支付

认购金人民币

1

，

300

，

000.00

元及利息

（

利息包括

：

11

，

800.00

元

认购金在认购期内的利息

74

，

086.03

；

2.

以

1

，

300

，

000.00

元为基

数

，

自

2018

年

8

月

14

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

8.30%

计

算

）；

2

、

被告冠福股份对被告同孚实业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

；

被告冠福股份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

，

有权向被告同孚

实业追偿

；

3

、

驳回原告王千山的其他诉讼请求

。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

应当依

照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

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

，

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

本案受理费

17

，

676.00

元

，

由原告王千山负担

213.00

元

，

被

告同孚实业

、

冠福股份负担

17

，

463.00

元

；

被告同孚实业

、

冠福

股份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缴纳

。

如不服本判决

，

原告王千山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

日内

，

被告同孚实业

、

冠福股份

、

华夏文冠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

，

上诉于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

证券代码：

002102

证券简称：

ST

冠福 公告编号：

2020-003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

子公司能特科技有限公司与债权人

东银融资租赁（天津）有限公司就相关

诉讼案件签署《债权转让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冠福股份” ）控股股东在未履行内部审批程序下，擅自

以公司和福建冠福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冠福实业” ）名义分别于2017年11月7日、2018年6月13日

与东银融资租赁（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银融资租赁公司”“甲方” ）签订《售后回租合同》，根

据合同约定，冠福实业为了融资需要，将自有物出卖给东银融资租赁公司，再通过融资租赁的方式将租赁

物从东银融资租赁公司处购回，冠福股份与冠福实业共同作为合同承租人，向东银融资租赁公司负有支

付《售后回租合同》项下的全部租金及相应一切债务的义务。因冠福实业、冠福股份到期未按合同约定向

原告东银融资租赁公司支付租赁费用，担保人亦未履行担保义务，东银融资租赁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天

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和平区法院” ）和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分别作出一审判决、二审判

决，公司应承担责任。

鉴于公司与债权人东银融资租赁公司相关的案件已终审，且公司应承担相应责任，经双方协商，同意

以购买债权形式达成和解。 近日，公司全资子公司能特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能特科技” 、“乙方” ）

与东银融资租赁公司签署了《债权购买协议》，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事项前期信息披露情况

公司与东银融资租赁公司的诉讼案件具体内容， 公司已于2018年11月2日、2019年1月26日、2月16

日、10月8日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发布了《关于收到（2018）津0101民初7660号案件〈传票〉及法

律文书暨公司持有子公司股权被冻结的进展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169）、《关于收到（2018）津

0101民初7665号案件〈传票〉及法律文书暨公司持有子公司股权被冻结的进展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8-170）、《关于收到（2018）津0101民初9214号案件〈传票〉及法律文书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9-040）、《关于收到东银融资租赁（天津）有限公司起诉公司及其他相关方的〈民事判决书〉的公

告》（ 公告编号2019-051）、《关于收到东银融资租赁（天津） 有限公司起诉公司及其他相关方的

〈民事判决书〉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241）。

二、本次债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转让债权标的、价款、支付方式及日期

1、甲乙双方确认案件的涉案债权金额，具体转让内容详见下表：

序号 案号 原告 被告

涉案债权本金 转让金额

金额

（

元

） （

元

）

1

（

2019

）

津

01

民

终

2021

号

东银融资租赁

公司

冠福股份

、

16,251,323.42

23,800,000.002

（

2019

）

津

01

民

终

2022

号

冠福实业

、

15,768,419.09

3

（

2018

）

津

0101

民初

9214

号

林文智

3

，

733

，

792. 94

注：债权转让标的包括上述案件中的本金、利息、逾期利息、罚息、迟延履行金、律师费等全部金额

2、甲方向乙方转让全部债权的价格为人民币2，380.00�万元，甲方以该价款优先冲抵“（2019）津01

民终2022号《民事判决书》” 、“（2019）津01民终2021号《民事判决书》” 中的本金。 该款乙方须按照

《债权转让协议》中的《支付日程表》记载的支付日及支付金额付清，如约定的支付日为周六日等法定节

假日的，则提前至前一银行工作日。

3、本协议的债权转让日期：为甲方收到乙方支付的全部转让价款（如乙方违约迟延支付的，甲方应

收的款项除了全部转让价款外，还包括违约金等）的次日，甲方对冠福股份、冠福实业、林文智（以下简称

“三被告” ）的权利全部由甲方转移到乙方，甲方与三被告不再有任何情权债务纠纷。

（二）债权转让手续等事宜处理约定的主要内容

1、乙方自转让日期起，方享有以债权人身份向三被告要求支付欠款的权利和以债权受让人身份向法

院申请执行或变更诉讼主体的权利。 在此之前，乙方不享有债权人的任何权利。

2、若本协议签订后，甲方从上述案件中收到自三被告偿还的款项的，暂时由甲方保管。 如乙方按照

《支付日程表》按时全额履行支付义务后，该偿还款项归乙方享有，甲方于全额收到转让价款的3个工作

日内直接将该款项支付给乙方；如乙方未按本协议的约定履行义务，则该偿还款项归甲方所有，甲方将依

据本协议违约责任的约定，用该偿还款项冲抵上述转让债权项下的相应款项。

（三）违约责任的主要内容

1、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任何一方不得擅自解除本协议，否则，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人民币

五百万元。

2、甲方在收到全部债权转让价款后，怠于提供须由甲方出具的办理申请执行或诉讼主体变更手续应

提供的材料或不配合乙方办理相关手续的，每逾期一日，须按向乙方支付违约金人民币壹万元。逾期超过

15天的，乙方有权解除本协议并追究甲方违约责任。

三、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除已披露及本次披露的诉讼、仲裁外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但公司控股股东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上海五天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

海五天” ）名义开具商业承兑汇票、对外担保、对外借款等违规事项以及公司为关联企业福建同孚实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孚实业” ）提供担保的私募债项目已出现到期未兑付情况，尚未知是否存在其他诉

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签署和解协议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次签署债权转让协议为当事人协商一致同意达成的，当事人在协议上签名或捺印后即具有法律效

力，基于会计处理的谨慎性原则，公司已在2018年对控股股的违规事项及为同孚实业担保的私募债项目

计提了坏账损失或预计负债，本次签署债权转让协议，公司将在当期冲回多计提的预计负债/坏帐准备，

预计增加公司1，053.64万元的利润，具体数据以审计机构确认的为准。

公司控股股东违规事项引发的纠纷及诉讼，公司与相关债权人达成和解后冲回前期多计提的预计负

债/坏帐准备，对当期利润产生的影响只是针对预计负债/坏帐准备进行的帐务调整，非系经营性利润，不

可持续，且不会增加公司的现金流。

五、风险提示

1、公司控股股东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上海五天名义开具商业承兑汇票、对外担保、对外借款等违规

事项，自2018年10月已开始引发了相关的纠纷及诉讼。 经核实，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股东大会相关历史

资料，没有涉及该等涉诉事项的任何相关审批文件，公司董事会认为涉及控股股东违规的公司诉讼公司

不应承担责任，公司董事会对各案件原告的诉求事项存在异议，公司将积极应诉，全力维护全体股东的合

法权益。基于会计处理的谨慎性原则，公司已在2018年度对前述事项进行了坏账损失和或有负债的计提。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控股股东的违规事项详见公司于2018年10月1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关于深圳证券交

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140）等公告。

2、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了公司为同孚实业发行不超过6亿元私

募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事项，截止目前，已有相关债权人因购买同孚实业通过相关平台发行的债券

产品出现逾期未兑付而起诉公司。鉴于公司控股股东已出现债务危机，为妥善解决与投资者之间的纠纷，

积极化解社会矛盾，公司与经核实属于同孚实业发行私募债范畴的债权人进行友好协商，并与部份债权

人及其他相关方达成和解，由公司按《和解协议》约定代同孚实业支付已逾期的债券产品。

3、公司控股股东的违规事项已实际对公司造成了损失，公司董事会已积极采取相关的应对措施，启

动了向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追偿等法律程序，目前公司已对控股股东持有的部份公司股份进行冻结。 鉴

于公司控股股东已出现债务危机，公司将尽最大限度的保障公司和投资者的利益。

4、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

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登载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

司相关公告，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9）津01民终2021号案件《民事判决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2、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9）津01民终2022号案件《民事判决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3、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2018）津0101民初9214号案件《民事判决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4、《债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年一月三日

B010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 2020年1月3日 星期五


